
 

97 年度各地方法院檢察署辦理緩起訴處分績效評比案例報告表 

機 關 

名 稱 
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 

案 號 97 緩護勞 95 字 26817 號 

案 由 聚眾鬥毆致死在場助勢罪 

報             告            內            容 

案情摘要 

1.受緩起訴人楊宗陵係陳 OO、蕭 OO、施 OO 等人之朋友。於 95 年 10 月 22 日因陳

OO 於高雄市左營區博愛四路「享溫馨」KTV 與毛 OO 等人發生衝突，進而聚楊 OO

等人助勢談判，談判中又因言談衝突發生鬥毆，致蕭 OO、施 OO 未必故意將毛 OO

鬥毆致死。 

2.核被告楊 OO 所為，係犯刑法第 283 條具縱鬥毆致死在場助勢罪行，上開楊員所

犯，核屬法定本刑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 3年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姑

念被告自白犯行，深表悔悟，素行尚稱梁佳，經偵查程序教訓應知所警惕而無再

犯之虞，爰審酌被告犯罪所生之損害、犯罪後之態度，認以緩起訴處分為適當，

並命其遵守緩起訴之事項。 

3. 緩起訴期間為一年，並應於緩起訴處分確定後 2個月起，依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檢察署指定之公益、地方自治團體提供 40 小時之義務勞務。 

執行運用

緩起訴處

分金及社

區處遇之

具體實施

情 形 

1.分配作業： 

（1）.楊員經檢察官依刑事訴訟法第 253 條之 1第 1項、253 條之 2第 1項第 5款

為緩起訴處分，既於緩刑期間內，經觀護人通知後指定向公益、地方自治團體提

供 40 小時之義務勞務。 

（2）.觀護人依檢察官緩起訴處分書，通知楊員到觀護人室報到，詢問楊員人別資

料、專長、工作意願及配合之時間；並告知其在執行緩起訴義務勞務期間應遵守

之事項。 

（3）.案經觀護人室緩起訴作業小組評估，認楊員工作意願強烈，且楊員現於臺灣

高雄戒治所服替代役，宜將楊員分配臺灣高雄戒治所從事義務勞務工作，遂去函

協調臺灣高雄戒治所執行楊員之緩起訴義務勞務。 

2.執行經過： 

（1）.高雄戒治所接獲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地檢署執行緩起訴義務勞務通知 

     後，特選定此項業務單位由行政室負責，預先調查及計劃該所運用人員計劃



 

，以期作好準備。楊員於民國 97 年 4 月 16 日向高雄戒治所報到，當日查驗身分取

相片及填寫其個人基本資料後，說明執行義務勞務之相關規定、工作之內容並指定

專人介紹環境及安全措施。 

（2）.高雄戒治所依行政室主任指示，讓楊員參與戒治所環境整理之工作。主任並

要求督導人員應以愛心、耐心及尊重指導員從事義務勞務，依規定之時間簽到退

及填寫工作內容，讓楊員能在短時間瞭解工作內容，使其順利完成指派的工作。

（3）.針對楊員執行義務勞務之情形保守業務上之秘密，對外均以楊員係志願為戒

治所工作，讓楊員在工作人格上獲得尊重，樂於工作；因此，楊員自民國 97 年 5

月 14 日開始執行義務勞務，每次於執完勤務後即向行政室報到，並執行義務勞

務四小時，至 97 年 6 月 09 日將指定之義務勞務四十小時執行完畢。 

 

執行機構

及受處分

人之回饋

心 得 

1. 執行義務勞務被告應依其專長分配義務勞執行機構，對機構及被告均能有較實

質上的意義，且使被告能有機會發揮所長，回饋社會。 

2. 由於臺灣高雄戒治所剛剛成立，機構內有許多事急需社會人士能提供協助，經

高雄地檢署給予執行義務勞務被告之協助，實讓本所受益良多，本所在執行

義務勞務之同時亦秉持回饋社會的心態，教化這些在本所執行義務勞務被告

改過遷善，做一個有用的人。 

效益評估 

1.勞務被告分析：楊員因個人交友不慎，致罹刑章，事後深具悔意，平日甚少接觸

公益性團體，其對自己所犯之過失未曾有過一點怨言或認為裁定不公之抱怨。於

服勞務工作期間均能體認自己誤蹈法網甘心受罰；對於政府的寬恕政策更是心存

感激，其在過程中樂於工作並肯定自我存在之價值，使緩起訴不只達到嚇阻及教

育作用，並教化為實質回饋社會的目的。 

2.資源特色分析：高雄戒治所為一矯正機構，藉由擔任高雄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

義務勞務執行機構，提供勞務供緩起訴被告從事公益性之工作，經由潛移默化的

力量，使緩起訴被告產生教化作用，進而增進公共利益，回饋社會。 

 

該案例對

社會之貢

獻、價值及

對檢察署

公益形象

提昇之評

1.檢察機關於檢察官會議或相關會議中，請檢察官審酌被告犯罪情形、犯罪後之態

度及給予被告適當之自新機會，依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一項、第二百五

十三條之二第一項各款，予以緩起訴處分。 

2.檢察機關依管轄區之民情風俗結合當地適當之資源，慎選緩起訴義務勞務執行機



 

價(請具體

敘明) 
構，於執行緩起訴召開說明會，讓執行義務勞務機構瞭解其執行內容、法律目的、

執行之原則與技巧。 

3.觀護人室於接獲檢察官執行緩起訴處分命令通知書，通知被告前來地檢署報到，

瞭解被告個人之狀況，說明義務勞務相關之法律規定，依被告之專長、意願及教

化之目的，分配適當之義務勞務執行機構。 

4.隨時與觀護人室保持聯繫，使觀護人掌握緩起訴被告執行義務勞務之情形，並於

執行義務勞務發生困難時向觀護人請求協助，務使被告於執行義務勞務期間，依

法律之規定完成其應執行之義務勞務時數。 

5.鼓勵被告用心執行義務勞務，並以愛心、耐心與尊重來教化被告，期使被告於執

行完義務勞務後能繼續供獻所學回饋社會。 

 

檢附緩起

訴 

處 分 書 
如附件  

檢附活動

照 片 

 
緩起訴被告楊 OO 為本所整理環境情形 

備 考  

（註：本表欄位長度如不敷使用，請自行延伸。） 


